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1-021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基于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与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春矿业”）签署了

《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 10,000 万元设立合资公司宜春国轩矿业有限公司

（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其中，公司以自

有货币资金出资 5,1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1%；宜春矿业出资 4,900 万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49%。本次投资完成后，合资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经营层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化成路 38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12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胡建国 

经营范围：本市范围内所有矿产资源的收储、管理、经营；锂电产业项目建

设和产品开发、管理、咨询及策划；锂电新能源及其他矿产资源产业投资与管理；



本市范围外其他新兴产业的投资、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宜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

权，宜春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宜春矿业 100%股权，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宜春国轩矿业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以实际成立日期为准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的开采、收储、管理、经营（具体以工商注册登记的经

营范围为准） 

2、出资方式与金额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公司 5,100 货币资金 51.00% 

宜春矿业 4,900 货币资金或资产 49.00% 

合计 10,000 — 100.00% 

本次投资完成后，合资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宜春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一）合资公司的设立 



1、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

营，对其所拥有的资产有权进行自主支配和管理，并对其经营状况自负盈亏。合

资各方对本公司的责任以其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2、合资公司的设立目的：（1）共同投资开发矿产资源；（2）保障甲方锂

矿资源；（3）保障双方投资效益。 

3、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以工商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4、合资双方的出资总额为 1 亿元人民币，并以此为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

各股东注册资本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1）甲方出资 5,1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 

（2）乙方出资 4,9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二）合资双方的义务 

1、甲方的义务 

（1）按本协议规定，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2）协助合资公司厂房和其他工程设施的设计施工； 

（3）协助合资公司选购或租赁生产机械设备、材料等； 

（4）协助合资公司招聘经营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和所需的其他人员； 

（5）负责办理合资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2、乙方的义务 

（1）按本协议的规定，以人民币现金或资产出资； 

（2）协助办理申请设立合资公司、登记注册等事宜； 

（3）协助依法依规办理申请土地使用权或租用厂房及建筑设施的手续； 

（4）协助合资公司办理取得相关采矿权； 

（5）负责办理合资公司委托的其他事宜。 



（三）合资公司的资源保障 

1、根据甲方动力电池原料实际需求，乙方按本协议约定，依法合规向合资

公司注入矿产资源。 

2、合资公司取得的矿石资源应优先供应给甲方，以合理保障甲方实际生产

需求，甲方对合资公司所供应的所有含锂矿石只能自用，不得对外销售。 

（四）治理架构 

1、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 3 人、乙方委派 2 人，董事

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为三年。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2、合资公司在董事会之下设立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 1 人，副总经理 3 人。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负责执

行董事会决议和日常管理工作。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工作。  

（五）其他 

1、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合作协议签署暨合资公司设立旨在落实公司与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签署的《投资合同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2）。 

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动力锂电池市场空间持续加大，而锂原料

是动力锂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宜春矿业是一家由宜春市人

民政府牵头设立的公司，由宜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间接全资控股，具有

丰富的采矿经验和矿石资源。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生产成本控制，抵御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风险，公司通过与宜春矿业共同设立合资公司，布局上游锂矿资源，有

利于巩固公司在动力锂电池行业的市场地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目前新能源行业发展迅速，开采矿石系公司新进领域，合资公司设立后可能

面临经营管理的风险、市场变化的风险和技术进步的风险，合资公司有可能无法

实现预期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

强风险管控，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从公司实际利益出发，基于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

的需要做出的决策，有利于稳定公司原材料供应，降低采购成本。公司本次对外

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